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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
重庆市北碚区城市管理局

重庆市北碚区交通局
关于城区道路限制三轮车通行的通告

渝公北碚发〔2020〕84 号

为切实维护北碚城区道路交通秩序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重

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之规定，现就北碚区城区三

轮车限行管理相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限行时段

每日 07:00—24:00。

二、限行车辆

使用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的三轮车辆。

三、限行区域

北碚“缙云广场、万达广场及周边道路”，缙云广场内及周

边道路：双元大道（云华路口至云清路口）、云华路（双元大道

路口至景德路口）、云清路（双元大道路口至安仁路口）；万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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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场内及周边道路：冯时行路（安仁路口至安礼路口）、景峰路

（安仁路口至安礼路口）、安礼路（景峰路口至冯时行路口）。

四、特殊车辆管理

（一）残疾人专用三轮车：依照市残联统一的残疾人车辆专

用标识和驾驶人残疾证允许通行。

（二）快递业三轮车：依照邮政管理部门统一核发的快递专

用标识，具备车辆牌证、车辆保险的允许通行。

五、限行车辆绕行线路

限行车辆在限行时段可以经以下道路绕行：

1.歇马方向——姚家湾路口（右转）——康宁路——碚南大

道——缙云大道——城区方向（双向通行）;

2. 歇马方向——姚家湾路口（直行）——卢作孚路口（左

转）——安礼路路口——缙云大道——城区方向（双向通行）。

六、违法处理

对违反本通告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对阻碍执法、暴力抗法、聚众闹事等违法行为的，公安机关

将依法严肃处理，对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七、本通告自 2020 年 7 月 20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限行区域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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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 北碚区城市管理局

北碚区交通局

2020 年 6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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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限行区域图


